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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發出之有關將於二

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通告」）及通函（「通函」）所載之通告。 
 
本公司謹此澄清一項關於通告附註 3 及通函所載之通告附註 3 的排字無心之失。附註 3
第三行中的「及特別股息」字眼應該被刪去。本公司將於股東週年大會建議宣派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而不會有任何特別股息。 
 
 
 

承董事會命 
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凌昇平凌昇平凌昇平凌昇平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丁世忠先生、丁世家先生、賴世賢先生、王文默先生、吳永
華先生及鄭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志達先生、呂鴻德先生及戴仲川先生。 


